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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最近五年存在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处罚 

或采取监管措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和要求，不断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

度，提高公司规范运作水平，促进企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鉴于公司拟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根据相关要求，现将公司最近五年被证

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处罚或采取监管措施及整改情况公告如下： 

一、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处罚的情况 

经自查，公司最近五年不存在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处罚的情况。 

二、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及整

改的情况 

经自查，公司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及整改的情况如

下： 

（一）湖北证监局《关于对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监管关注函》

（鄂证监公司字[2019]65 号） 

1、主要内容 

2019 年 10 月 8 日，湖北证监局向公司下发《关于对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的监管关注函》（鄂证监公司字[2019]65 号），关注函的主要内容为： 

公司在 2018 年年度报告中未披露孙公司长沙东湖和庭投资有限公司涉及的借

款合同纠纷诉讼情况及对外担保事项发生额和期末余额、报表附注中未作为或有事

项进行披露，不符合《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年

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第三十六条、第四十一条和第六十九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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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整改措施 

公司收到关注函后高度重视，认真对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加强财务

会计核算工作，组织财务人员、法务人员及董秘处相关人员认真梳理及学习相关诉

讼涉及的会计政策、会计核算制度和方法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信息披露相关规定，认真学习《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公司信息披露重大过错

追究责任制度》《公司内部信息报告制度》，强化财务管理工作。同时，进一步完善

后续披露事项，在 2019 年半年度报告中充分披露阶段性连带责任担保的报告期发

生额和余额。加强各口径的信息传递和报送，公司董秘处加强与中介机构、各监管

部门的沟通，将第三方督导渗透到公司运作的关键环节。 

（二）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有关责任人

予以监管关注的决定》（上证公监函[2020]0133 号） 

1、主要内容 

2020 年 12 月 21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关于对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及有关责任人予以监管关注的决定》（上证公监函[2020]0133 号），决定的主要

内容为： 

公司在设立产业投资基金时，未披露嘉兴资卓合伙协议中有关亏损分担的约定，

在后续签订合作协议时未披露联投置业对基金收益承担差额补足责任等安排，在其

后涉及仲裁的公告中亦未准确披露基金亏损对上市公司业绩的影响，相关信息披露

不准确、不完整、不及时。公司时任副总经理兼总会计师张德祥作为财务事务的负

责人，时任董事会秘书段静作为公司信息披露负责人，未能勤勉尽责，对公司的违

规行为负有责任，上述行为违反了《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及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声明及承诺书》中做出的承诺。上海证券交易所对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时任副总经理兼总会计师张德祥、时任董事会秘

书段静予以监管关注。 

2、整改措施 

公司及相关责任人收到上述监管关注后积极采取措施进行整改。加强了公司内

部控制管理、对公司的日常监管及重大事项的上报管理，加强对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重要岗位人员的培训力度，提高公司规范运作水平和信息披露

质量，切实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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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有关责任人

予以监管关注的决定》（上证公监函[2023]0193 号） 

1、主要内容 

2023 年 10 月 23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关于对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及有关责任人予以监管关注的决定》（上证公监函[2023]0193 号），决定的主要

内容为： 

关联方收购湖北工建控股权而形成关联担保后，公司未及时对相关事项进行审

议，未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损害了投资者的知情权。公司时任董事长杨涛作为

公司负责人和信息披露第一责任人，时任董事会秘书段静为信息披露事务的具体负

责人，未能勤勉尽责，对公司违规负有责任。对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

时任董事长杨涛、时任董事会秘书段静予以监管警示。 

2、整改措施 

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对上述问题高度重视，深刻反思在信息披露、内部控制

制度建设及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公司后续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股票上市

规则》等规定，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同时，进一步加强对证券法律法规的学

习，切实履行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等的职责，完善公司内部控制，杜绝此类问题

再次发生。 

（四）湖北证监局《关于对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杨涛、史文明、

余瑞华、段静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2023]58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

对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有关责任人予以监管警示的决定》（上证公监函

〔2024〕0046 号） 

1、主要内容 

2023 年 12 月 19 日，湖北证监局向公司下发《关于对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杨涛、史文明、余瑞华、段静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2023]58

号）；2024 年 3 月 7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向公司下发《关于对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有关责任人予以监管警示的决定》。上述决定的主要内容为： 

一是关联交易未及时履行披露义务。2022 年公司向关联方湖北鸿盛工程管理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鸿盛”）提供工程施工服务，交易发生额 4.91 亿元，

公司于 2023 年 7 月 13 日进行补充披露，存在信息披露不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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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关联担保未及时重新履行审议程序。2020 年 12 月，子公司湖北省路桥集

团有限公司为湖北鸿盛申请的 18.24 亿元项目贷款提供不超过 9.95 亿元差额补足

承诺。2022 年湖北鸿盛成为公司关联方后，公司未及时就与湖北鸿盛存续的关联

担保重新履行审议程序。 

三是 2022 年年报部分数据披露不准确。由于统计口径问题，公司对前五大客

户应收账款、在建重大项目中部分项目收入成本和回款、关联应收应付等披露虽

未影响合并报表数据，但存在披露错误。 

湖北证监局决定对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杨涛、史文明、余瑞华、

段静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并记入证券期货市场诚信档案。上海证券

交易所决定对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时任总经理史文明、时任财务总监

余瑞华予以监管警示。 

2、整改措施 

公司及相关责任人充分吸取教训，加强证券法律法规学习，切实完善内部治理。

公司持续加强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人员对证券法律法规的学习，

强化规范运作意识，对公司信息披露事项做到应知尽知，加强公司治理水平和内部

控制体系建设，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切实提高公司的信息披

露质量和公司规范运作水平。 

（五）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变更募投项目事

项的监管工作函》（上证公函[2024]0216 号） 

1、主要内容 

2024 年 3 月 22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向公司下发《关于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变更募投项目事项的监管工作函》（上证公函[2024]0216 号），工作函的主

要内容为： 

（1）公告显示，公司原募投项目进展缓慢，其中长沙东湖高新金霞智慧城项

目、东湖高新合肥国际企业中心项目募集资金使用率分别为 40.05%、47.21%。请

公司核实并补充披露：1）结合上述项目实际情况与前期论证、立项情况的差异，

说明募集资金未按计划投入使用的原因及合理性，以及募投项目前期决策是否审慎；

2）结合前述情况，说明募投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依据及变化的具体时点，

是否存在风险揭示不充分、信息披露不及时等情形。请保荐机构发表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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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告显示，公司拟将部分募投项目变更为武汉国际智造中心产业园项目

一期、东湖高新智慧科技产业项目（一期）及武汉中国光谷文化创意产业园 A2 区

项目，涉及募集资金 4.73 亿元。请公司补充披露：结合政策环境、行业变化、市

场竞争等相关情况，充分论证上述项目投建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以及内部回报测算

的依据和合理性。请保荐机构发表意见； 

（3）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保荐机构应当勤勉尽责，督促上

市公司规范、合理使用募集资金，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益，自觉维护上市公司资金

安全。 

2、监管工作函的回复 

公司已会同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关于武汉东湖

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变更募投项目事项的监管工作函》中有关问题进行了认真分

析、核查，并及时作出书面回复并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4-018）。 

除上述情况外，公司最近五年不存在其他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监管措

施或处罚的情况。 

特此公告。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四年七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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